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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长隆消防救援站项目砂石
土余渣评估服务（一）报价须知

一、项目名称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长隆消防救援站项目砂石土余渣评估

服务（一）

二、项目地点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三、招标范围及内容

1、工程概况及范围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区”）长隆消防救援站项目拟

选址位置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长湾隧道北端出口东侧，富祥湾路南侧、

长隆飞船酒店西侧。拟建一座一级普通消防站，用地面积 5400 平方米，

总建筑面积约 6028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4114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

面积约 1914 平方米，最大单体建筑面积约为 6028 平方米，最大建筑高度

约为 24米。本项目可研批复的静态总投资估算总额 4136.35 万元，其中

建安工程费估算暂定 3373.05 万元、工程建设其他费估算暂定 456.90 万

元、基本预备费估算暂定 306.40 万元。

根据图纸测算，本项目涉及土石方暂定工程量:

挖方量约 2.01 万立方米，回填方量约 0.43 万立方米，弃方约 1.58 万立

方米。

2.招标内容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长隆消防救援站项目砂石土余渣编制评估报告。

四、评估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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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城市建

筑垃圾处置核准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建设单位申请办理《城市建筑垃圾处

置核准（排放）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时，参照《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

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砂石土利用管理的通知》（珠自然资字〔2025〕

253 号），应委托不少于两家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机构完成剩余砂石土处

置收益评估，依据评估平均价格确定处置方式，形成《处置收益评估报告》，

确保本工程后续砂石土余渣处置工作的合法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。

五、评估对象和范围

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、规定及行业规范等要求，选取

合适的评估基准日和评估方法，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长隆消防救援站项

目砂石土余渣价值进行评估，编写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长隆消防救援站

项目——处置收益评估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评估报告》”）并明确采挖

前石方余渣价值的具体金额及方量。

注：自然方量即天然密实方量，若换算出施工虚方，须乘以虚方系数。

根据本项目开展的需要，招标人可相应调整评估范围，乙方应予以配合，

但费用不再增加。

六、最高限价

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为 4833.33 元，拟采用总价包干报价方式，包含

完成砂石土余渣评估服务涉及的所有工作内容所产生的费用、利润及税金

等，以及招标件及承包合同约定应当由中标人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。除

双方另有约定外，不因任何原因而变化。

七、支付方式



第 3 页 共 4 页

本合同不设预付款，中标人出具相应的编制成果并经招标人书面确认，

办理结算审批完成后，支付至结算价的 100%。

注：①凡本合同之有关付款，中标人均须于付款时间前，至少提前五个

工作日向招标人提交经有关各方确认的本项目进度确认表、付款申请书和

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等额有效发票（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、时间、

税率等）并经获招标人审查通过，否则,招标人有权顺延付款或扣除相应的

税金后支付,由此造成的付款延误相关的全部损失由中标人承担。

②本项目所使用资金为财政性资金，相关费用由财政部门直接支付，

具体支付流程按财政资金规定的支付流程办理。如因财政支付流程或审计

等政府相关部门审查引起的款项支付期延误的，相关款项支付的日期顺

延，中标人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延长工期、增加费用或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

息。

八、工期要求

提交期限为：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提交《评估报告》初稿，经招

标人确认后出具正式《评估报告》；如招标人提出异议，乙方应当依法在

收到异议后 2 个工作日内做出解释或将反馈修改后的版本再次提交招标

人确认。

九、成果质量要求

被委托评估机构应按照《资产评估法》需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确定

评估价格，应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资产管理规定、资产评估的行业规范，

并报相关政府部门及区政府同意。

十、成果提交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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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提交要求：《评估报告》应内容齐全、采挖前石方余渣价值的具体

金额明确（并附详细的价值计算清单）、数据准确、依据充分，评估结果

公允合理。

2.提交方式：乙方完成评估有关程序后，向招标人提交经承办该项业

务的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正式纸质版《评估报告》一式八份，

电子版二份（光盘）。

十一、人员要求

中标人须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人具体要求配备投入本项目人员。

十二、违约责任

1、如因中标人原因，成果文件不符合合同及招标文件约定服务内容

和招标人的要求或未能通过主管部门审批的，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或

另行委托其他单位完成（委托费用由中标人承担），并无需支付该阶段及

后续阶段（如有）的费用，若招标人已支付该阶段费用，中标人须将此费

用全部返还给招标人，且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承担暂定合同金额 5%的

违约金。

2、中标人须按招标人要求拟派相应人员参加招标人组织的相关工作

会议，参加会议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若中标人未按要求参加会议，每发

生一次，招标人有。

3.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，未经招标人书面许可，中标人

及其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《评估报告》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。

4.中标人须自行完成本次招标全部项目的全部工作内容，不得分包、

转包、挂靠。

5.实施过程中其它未尽事宜，可由招标人、中标人另行协商解决。


